
关于对广东德益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问询函
公司一部问询函【2025】第 003 号

广东德益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德益激光）董事会：

近期，我部在挂牌公司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

根据你公司临时公告，2024 年 12 月 27 日，你公司召开

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名称、

证券简称的议案》《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》等相关

议案，拟申请将公司名称变更为“中农七朵生物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”、证券简称变更为“中农七朵”，同时经营范围变

更为“供应链管理服务；食用农产品初加工；食用农产品批

发；食用农产品零售；……激光设备、自动化设备、通用机

械设备及其配件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

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）”。经公开渠道查询，与“中

农七朵”相关公司包括浙江七朵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中

农七朵（山东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、中农七朵（山东）农

业开发有限公司等，实际控制人均为杨梦婷，经营范围包括

供应链管理服务、农产品加工、批发和销售等业务。

2025 年 1 月 8 日，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《关于取消召开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

案》。



此外，2025 年 1 月 2 日你公司披露，董事会收到董事熊

雯静、财务负责人戴红娟提交辞职报告，并提名蒋连连为新

任董事。

请你公司：

（1）说明经营范围发生上述变更的原因，是否涉及到

公司主营业务及行业变更；说明变更后拟开展业务的具体规

划及模式，相关客户来源、人员调整及资产处置等情况，变

更后是否有独立面向市场的经营能力；

（2）说明申请拟将公司全称变更为“中农七朵生物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”且证券简称变更为“中农七朵”的具体原

因，你公司董监高、5%以上股东是否与杨梦婷及其控制的

中农七朵集团公司等存在关联关系；

（3）询问 5%以上股东是否存在股份出售计划，并说明

本次名称变更是否涉及收购事项；如涉及，进一步说明该收

购人是否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的规

定，你公司及收购人是否涉嫌非法金融活动，以及下一步对

你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或方案，

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；

（4）说明董事熊雯静、财务负责人戴红娟辞职的原因，

该二人是否就重大事项与公司存在分歧；说明新任董事蒋连

连个人情况、任职经历、提名理由、与杨梦婷控制的中农七

朵集团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，拟任董事是否熟悉履职相



关的法律法规、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；

（5）说明上述人员变动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、

核心技术、重大事项决策及公司治理造成不利影响，以及公

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；

（6）说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、五、六次会议及 2025 年

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、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的具体方式、

过程，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和有关会议规则等分

析说明上述会议召开的合规性，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是否合

法有效，你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否健全；

（7）结合上述回复，说明取消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

上述议案的背景和具体原因，你公司是否拟取消公司全称、

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变更；结合公司筛选合作方的标准，说

明后续与杨梦婷控制的中农七朵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是否

存在其他业务合作等安排。

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，并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

明，于 5 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说明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。

特此函告。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

2025 年 1 月 9 日


